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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6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8/4 － 2025/8/5 2025/8/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2025年6月1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

东。

公司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事宜不适用本公告，其详情请参见公司于香港联交所

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680,592,80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05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18,113,197.14元（含税）。 其中A股

普通股股份数为5,237,952,806股，本次派发A股股东现金红利293,325,357.14（含

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8/4 － 2025/8/5 2025/8/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A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国联地方电

力有限公司、无锡民生投资有限公司、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其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

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0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

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56元。

4.沪股通投资者利润分配事宜

对于投资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

业和个人）（以下简称“沪股通投资者” ），其股息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扣缴申报，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04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

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

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

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沪股通投资者的股权登记日、除息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A

股股东一致。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有疑问的，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0-82833209

特此公告。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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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21.99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21.79元/股(含)。

● 股份回购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2025年7月29日 (2024年年度权益 分派

除权除息日)。

ー、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27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 同意自有资金及银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公开发行的普通股(A股)股份。 本次回购

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可转换公司债券， 回购价格不超过121.99元/股

（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

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25年1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3）。

二、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2025年6月17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

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

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2.00元（含税）。 截至2025年4月22日，公司总股本为80,696,453股扣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391,455股后的公司股本80,304,998股为基数，以此计算合

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6,060,999.60元（含税）。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

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披露的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

告》。 （2025-026）。

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公司实施股份回购,新增回购股份69,112股,

致使本次可参与分配股本(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余额)由391,455

股变更为460,567股。 鉴于此,公司对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分配比例进行相

应调整,每股派发现金红利调整为0.2002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四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每股分配比例的公告》（2025-042）。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28日,除权(息)日为2025年7月29日。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根据《回购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 金

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 国证监

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21.99元/股(含)调

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21.79元/�股(含),具体的价格调整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

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 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

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根据公司2024年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

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份不会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总股 本=(80,235,886?0.2002)÷80,696,453≈0.1991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四

位)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21.99-0.1991+0)÷（1+0）=121.79元(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

币5,000万元(含)。 以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测算,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205,271股(含)至410,543股 (含),占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25%至0.51%。 具体的回购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

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 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

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华海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05� �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25-047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李克强先生

提交的辞职报告，李克强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生效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李克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李克强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占比低于三分之一，根据《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李克强先生的辞职申请将于公司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正式生效。 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前，李

克强先生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相关

职责，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李克强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客观独立，积极为公司发展建言献策。

公司董事会对李克强先生在任职期间内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05� � �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25-046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四维图新” ）及下属公

司合肥杰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发科技” ）、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寰卫星” ）、武汉杰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开科技” ）获得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在德国办理生效手续等有效证明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

请日

专利

类型

专利

权人

专利简介

剪枝方法、数据处理方法及

设备

ZL202011021829.1

2020-

09-25

授权

发明

四维

图新

本发明提供一种剪枝方法、数据处理方法及设备。本发明实施例提

供一种剪枝方法、数据处理方法及设备，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由于神

经网络模型规模较大导致计算量较大以及内存占用较大的问题。

障碍物识别方法、设备及存

储介质

ZL202011109223.3

2020-

10-16

授权

发明

四维

图新

本申请涉及车辆避障技术，尤其涉及一种障碍物识别方法、设备及

存储介质。

导航地图的更新方法、装置

及自动驾驶系统

ZL202111070735.8

2021-

09-13

授权

发明

四维

图新

本申请实施例涉及自动驾驶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导航地图的

更新方法、装置及自动驾驶系统。

高精地图的高度数据处理

方法、装置、设备及存储介

质

ZL202211647192.6

2022-

12-21

授权

发明

四维

图新

本申请提供一种高精地图的高度数据处理方法、装置、设备及存储

介质。通过上述方法，有效提高了高精地图中同一目标对象每次模

糊的偏差的一致性，达到了提升用户高精地图使用效果的目的。

导航地图中沿路线搜索兴

趣点的方法、装置及服务器

ZL202310270113.2

2023-

03-15

授权

发明

四维

图新

本公开涉及导航地图搜索技术， 提供了一种导航地图中沿路线搜

索兴趣点的方法、装置及服务器，以提高现有技术中的POI搜索效

果。

动态频率调节方法及其相

关装置

ZL202110112222.2

2021-

01-27

授权

发明

杰发

科技

本申请涉及显示技术领域，提供动态频率调节方法及其相关装置，

能够动态调频以调整显示装置的功耗。

蓄电池管理方法、装置及可

读存储介质

ZL202011003531.8

2020-

09-22

授权

发明

中寰

卫星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蓄电池管理方法、装置及可读存储介质。利

用预先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训练出的全量特征分析子模型以及类别

特征分析子模型，获取准确率较高的蓄电池故障预测结果，进而能

够提高车辆管理的有效性。

VERFAHREN� ZUR�

ABTASTUNG� DER�

RADBESCHLEUNI-

GUNG, � VERFAHREN�

ZUR�BESTIMMUNG�DER�

DREHWINKELPOSITION�

EINES� RADES, �

VERFAHREN� ZUR�

POSITIONIERUNG�

EINES� ZIELRADES, �

REIFENDRUCKüBERW

ACHUNGSSYSTEM� UND�

SPEICHERVORRICH-

TUNG

DE602021031045T2

2021-

09-27

授权

发明

杰开

科技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车轮加速度的采样方法、 确定车轮的转动角位

的方法、目标车轮的定位方法、轮胎压力监测系统和存储装置。 上

述方案，能够为实现对目标车轮的定位提供技术支持。

STROMABTAS-

TUNGSVERFAHREN, �

CHIP� UND�

ABTASTVORRICH-

TUNG� FüR� DEN�

PHASENSTROM� EINES�

MOTORS

DE602022014901T2

2022-

09-15

授权

发明

杰开

科技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电流的采样方法、 芯片以及电机相电流的采样

装置。通过上述方式，本申请能够对处于扇形区域边沿的当前周期

波形进行波形变换， 从而使得即使在扇形区域边沿也能获取相电

流，进而减少电流采样失真。

加速度传感器 ZL202311418067.2

2023-

10-26

授权

发明

杰开

科技

本申请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加速度传感器， 以提高三

轴压阻式加速度传感器的灵敏度和测量精度。

上述专利的取得是公司及下属公司坚持持续创新的新成果，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

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助于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自主知识

产权优势，并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806� � � � � � � �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4

债券代码：128082� � � � � � � � �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锋转债” 赎回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华锋转债” 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45号” 核准，公司于2019年

12月4日公开发行了352.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35,

240.00万元。发行方式采用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

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5,24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2号” 文同意，公司35,2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1月6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华锋转债” ， 债券代码“128082.

SZ” 。

（三）可转债的转股期限

“华锋转债” 的转股期限为2020年6月10日至2025年12月3日。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

的“华锋转债” 自2020年6月1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13.17元/

股。

2、2020年5月29日，公司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

相关条款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发

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应对转股价格进行相应

调整。 公司“华锋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3.17元/股调整为13.0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

价自2020年5月29日起生效。

3、2020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

修正“华锋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并于2020年6月30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华锋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3.09元/股调整为11.71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2020年7月2日起生效。

4、2021年3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

修正“华锋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并于2021年3月22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华锋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1.71元/股调整为9.13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2021年3月23日起生效。

5、2024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

会提议向下修正“华锋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并于2024年7月9日召开202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 公司“华锋转债” 的转

股价格由9.13元/股调整为8.7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2024年7月10日起生效。

二、“华锋转债”赎回情况概述

（一）触发赎回情形

自2025年6月9日至2025年6月27日，公司股票价格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格不低于“华锋转债”当期转股价格（8.70元/股）的130%，即11.31元/股。 根据《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华锋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5年6月27日，公司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华锋转债” 的议案》。

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华锋转债” 的

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日收盘后全部

未转股的“华锋转债”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华锋转债” 赎回的

全部相关事宜。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

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

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被

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

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

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

计算。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华锋转债” 赎回价格为

101.764元/张（含息、含税）。 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当期应计利息；

B：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被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

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 计息天数，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 （2024年12月4日） 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2025年7月22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2.8%×230÷365≈1.764元/

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764=101.764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公司” ）核准的价格为准。 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21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华锋

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华锋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华锋转债” 自2025年7月17日起停止交易。

3、“华锋转债” 的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7月21日。

4、“华锋转债” 自2025年7月22日起停止转股。

5、“华锋转债” 赎回日为2025年7月22日， 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

（2025年7月21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华锋转债” 。 本次赎回完成后，

“华锋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6、2025年7月25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

7月29日为赎回款到达“华锋转债”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华锋转债” 赎回款将

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华锋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7、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

赎回结果公告和“华锋转债” 的摘牌公告。

四、赎回结果

根据中登公司提供的数据，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21日）收市后，“华锋

转债” 尚有4,181张未转股，本次赎回“华锋转债” 的数量为4,181张，赎回价格为

101.764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2.80%，且当期利息含税）。 扣税后的

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本次赎回共计支付赎回款425,475.13元（不

含赎回手续费）。

五、赎回影响

公司本次赎回“华锋转债” 的面值总额为418,100.00元，占发行总额的0.12%，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影响本次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 本次赎回完成后，“华锋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摘牌。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21日）收市，公司总股本因“华锋转债” 转股累

计增加39,420,343股，短期内对公司的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六、摘牌安排

自2025年7月30日起，公司发行的“华锋转债”（债券代码：128082）将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摘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华锋转债”摘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七、最新股本结构

截至2025年7月21日，“华锋转债” 累计转股39,420,343股，公司总股本因“华

锋转债” 转股累计增加39,420,343股。 因总股本增加，短期内对公司的每股收益有

所摊薄。 公司最新股本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20年6月9日）

转股期间股本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2025年7月21日）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可转债转股（股） 其他变动（股）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一、 有限售条件股份/非

流通股

74,131,568 42.06% 0 -35,758,214 38,373,354 18.06%

高管锁定股 7,350,808 4.17% 0 31,022,546 38,373,354 18.06%

首发后限售股 19,577,860 11.11% 0 -19,577,860 0 0.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650,100 0.37% 0 -650,100 0 0.00%

首发前限售股 46,552,800 26.41% 0 -46,552,800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2,107,634 57.94% 39,420,343 32,577,858 174,105,835 81.94%

三、股份总数 176,239,202 100.00% 39,420,343 -3,180,356 212,479,189 100.00%

注：1、本次变动前股本情况为截至2020年6月9日（开始转股前一交易日）的股

本情况；本次变动后股本情况为截至2025年7月21日（赎回登记日）的股本情况。

2、上述转股期间股本结构变动（除可转债转股外）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

流通、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高管锁定股变化等因素导致的变动。

八、咨询方式

（一）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二）咨询电话：0758-8510155

九、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债券赎回结果报表。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806� � � � � � � �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5

债券代码：128082� � � � � � � � �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锋转债” 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华锋转债”赎回日：2025年7月22日

2、“华锋转债”摘牌日：2025年7月30日

3、“华锋转债”摘牌原因：存续期内可转债全部赎回

一、“华锋转债” 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945号” 核准，公司于2019年

12月4日公开发行了352.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35,

240.00万元。发行方式采用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含原股东放

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5,24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2号” 文同意，公司35,2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1月6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华锋转债” ， 债券代码“128082.

SZ” 。

（三）可转债的转股期限

“华锋转债” 的转股期限为2020年6月10日至2025年12月3日。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

的“华锋转债” 自2020年6月1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初始转股价格为13.17元/

股。

2、2020年5月29日，公司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

相关条款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发

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应对转股价格进行相应

调整。 公司“华锋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3.17元/股调整为13.0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

价自2020年5月29日起生效。

3、2020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

修正“华锋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并于2020年6月30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华锋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3.09元/股调整为11.71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2020年7月2日起生效。

4、2021年3月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

修正“华锋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并于2021年3月22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华锋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1.71元/股调整为9.13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2021年3月23日起生效。

5、2024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

会提议向下修正“华锋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并于2024年7月9日召开202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华锋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 公司“华锋转债” 的转

股价格由9.13元/股调整为8.7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2024年7月10日起生效。

二、“华锋转债”赎回情况概述

（一）触发赎回情形

自2025年6月9日至2025年6月27日，公司股票价格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格不低于“华锋转债”当期转股价格（8.70元/股）的130%，即11.31元/股。 根据《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华锋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5年6月27日，公司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华锋转债” 的议案》。

结合当前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综合考虑，董事会决定本次行使“华锋转债” 的

提前赎回权利，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于赎回登记日收盘后全部

未转股的“华锋转债”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华锋转债” 赎回的

全部相关事宜。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

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

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被

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

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

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

计算。

三、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约定，“华锋转债” 赎回价格为

101.764元/张（含息、含税）。 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当期应计利息；

B：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被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

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 计息天数，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 （2024年12月4日） 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2025年7月22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2.8%×230÷365≈1.764元/

张

每张债券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1.764=101.764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公司” ）核准的价格为准。 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21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华锋

转债”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华锋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2、“华锋转债” 自2025年7月17日起停止交易。

3、“华锋转债” 的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7月21日。

4、“华锋转债” 自2025年7月22日起停止转股。

5、“华锋转债” 赎回日为2025年7月22日， 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

（2025年7月21日）收市后在中登公司登记在册的“华锋转债” 。 本次赎回完成后，

“华锋转债”将在深交所摘牌。

6、2025年7月25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中登公司账户），2025年

7月29日为赎回款到达“华锋转债”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华锋转债” 赎回款将

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华锋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7、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

赎回结果公告和“华锋转债” 的摘牌公告。

四、赎回结果

根据中登公司提供的数据，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21日）收市后，“华锋

转债” 尚有4,181张未转股，本次赎回“华锋转债” 的数量为4,181张，赎回价格为

101.764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2.80%，且当期利息含税）。 扣税后的

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本次赎回共计支付赎回款425,475.13元（不

含赎回手续费）。

五、摘牌安排

本次赎回为全部赎回，赎回完成后，将无“华锋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华锋转

债” 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需摘牌。自2025年7月30日起，公司发行的“华锋转债”（债

券代码：128082）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六、咨询方式

（一）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二）咨询电话：0758-8510155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豪威集团 公告编号：2025-080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虞仁荣先生持有

公司股份333,472,25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7.40%；本次解除质押情况变动后，虞仁荣先

生剩余累计质押股份为162,400,000股，占其持股比例的48.70%。

●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绍兴韦豪” ）、虞小荣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408,576,91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3.57%；本次解除质押情况变动后，虞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219,296,

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3.67%，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8.02%。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接到控股股东虞仁荣先生的通知， 虞仁荣先生质押给西藏信托有

限公司、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股权已办理完成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虞仁荣

本次解质股份（股） 42,2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2.6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47%

解质时间 2025年7月25日、2025年7月28日

持股数量（股） 333,472,250

持股比例 27.4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162,4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8.7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34%

虞仁荣先生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预计后续将部分用于置换前期质押融资。 虞仁荣先生将

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虞仁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韦豪、虞小荣先生股份质押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虞仁荣 绍兴韦豪 虞小荣

持股数量（股） 333,472,250 74,132,662 972,000

持股比例 27.40% 6.09% 0.0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162,400,000 56,896,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8.70% 76.7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34% 4.67%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情况， 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3956� � � � � � � � � �证券简称：威派格 公告编号：2025-069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

股股东李纪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16,72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03%。 本次解质押

后，李纪玺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79,34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36.61%，占公司总股本的13.92%。

一、本次股份解质押情况：

公司于近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李纪玺先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办理解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李纪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44,16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0.3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75%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7月28日

持股数量 216,727,000股

持股比例 38.0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79,34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6.6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92%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李纪玺 216,727,000 38.03% 79,340,000 36.61% 13.92% 0 0 0 0

孙海玲 25,875,000 4.54% 0 0.00% 0.00% 0 0 0 0

碧水云天 4,330,064 0.76% 0 0.00% 0.00% 0 0 0 0

李书坤 2,900,000 0.51% 0 0.00% 0.00% 0 0 0 0

李纪钊 2,000,000 0.35% 0 0.00% 0.00% 0 0 0 0

李继德 2,000,000 0.35%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253,832,064 44.54% 79,340,000 31.26% 13.92% 0 0 0 0

单位：股

注：上海碧水云天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碧水云天” ）系李纪玺先生与孙海

玲女士共同控制的企业。

李纪玺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明细表：

股东名称 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李纪玺 36,240,000 16.72% 6.36% 2025/1/22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

山东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资金需

求

李纪玺 13,950,000 6.44% 2.45% 2025/5/20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 潘旭虹

个人资金需

求

李纪玺 19,380,000 8.94% 3.40% 2025/7/16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

上海张江科技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

个人资金需

求

李纪玺 9,770,000 4.51% 1.71% 2025/7/17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 潘旭虹

个人资金需

求

合计 79,340,000 36.61% 13.92% - - - -

特此公告。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0797� � � �证券简称：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2025-057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际工程承包业务

2025年第二季度经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国际工程承包业务2025年第二季

度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主要经营数据

2025年第二季度，国际工程业务新中标订单2个，订单总金额为26,818万元。 具体情

况如下：

所在区域

数量

（个）

订单金额

（折人民币万元）

菲律宾 1 19,298

坦桑尼亚 1 7,520

合计 2 26,818

截至2025年6月30日，国际工程承包业务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61个，已签约未完工

订单金额1,785,690万元，已签约未完成金额957,127万元。 已中标尚未签约订单数量 3

个，合同金额40,576万元。

二、重大项目情况

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无新签重大项目。报告期内，公司在建的重大项目8个，情况如

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折合人民

币万元）

业务模

式

开工日

期

工期

（月）

履约进

度

累计确认营业

收入（折合人

民币万元）

累计结算金

额

（折合人民币

万元）

累计收款金额

（折合人民币

万元）

合同重大变化/差

异情况以及原因

1 肯尼亚茂威公路 31,561.66 自营

2020年

4月

54 56.12% 17,228.22 14,000.37 12,499.44 工期延期审批中

2 肯尼亚萨戛纳公路 54,222.04 自营

2020年

10月

60 68.52% 41,359.43 31,059.55 31,059.55

合同金额增加折合

人民币17,973万

元

3

肯尼亚姆洛隆戈公

路项目

21,011.80 自营

2020年

9月

64 63.42% 12,172.64 13,458.96 7,483.50

4

埃塞俄比亚达耶-

奇里-南瑟博公路

54,380.00 自营

2017年

9月

97 84.08% 38,189.96 35,568.87 31,184.64

5

埃塞俄比亚阿拜银

行总部大楼

66,128.00 自营

2021年

2月

62 29.10% 23,164.43 10,420.05 5,660.46

6

埃塞俄比亚定可-

索拉-希夫特公路

52,162.32 自营

2024年

5月

30 11.28% 9,871.76 1,512.14 1,411.21

7

菲律宾塔威塔威马

努桥项目

16,006.00 自营

2022年

7月

42 78.36% 8,885.62 9,951.90 8,980.95

8

坦桑尼亚尼亚姆尼

瓦塔-米提萨公路

50,961.46 自营

2023年

11月

36 35.62% 14,602.55 5,925.45 5,671.81

注：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行业信息披露（2025年

修订）》， 重大项目指项目预计投资金额或者已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的10%以上，或者报告期内项目所产生的收入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0%以

上，或者报告期内项目所产生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

2、合同金额为签订合同时的汇率折算的人民币金额，含已批准的变更合同额；累计

确认营业收入、结算金额、收款金额按照合同期年外币报表折算、累计。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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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外子公司

苯磺酸氨氯地平口服溶液

用冻干粉在美国获批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悉，控股子公

司Brillian� Pharma� INC.（以下简称“倍利年” ）申报的苯磺酸氨氯地平口服溶液用冻干

粉已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苯磺酸氨氯地平口服溶液用冻干粉

商品名称：Sdamlo

获批适应症：适用于6岁以上和成人高血压，以及成人慢性稳定性心绞痛，血管痉挛

性心绞痛，经血管造影证实的冠心病。

二、药品的其它情况

高血压是一种以动脉血压持续升高为特征的慢性疾病，若长期控制不佳，会对身体

多个器官和系统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引发致命性并发症。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2024年10月发布的数据，2021年8月至2023年8月期间，美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高血压患

病率为47.7%，6-17岁的美国儿童高血压患病率为3.8%。 美国高血压指南治疗指出药物

治疗儿童及青少年高血压治疗的总体目标是降低靶器官损伤的风险，最终降低成人高血

压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氨氯地平作为长效二氢吡啶钙通道阻滞剂，是儿童高血压治疗

初始阶段的首选药物。

苯磺酸氨氯地平口服溶液用冻干粉是倍利年研发的一款专门针对6岁以上儿童和存

在吞咽困难的成人高血压患者的505B2改良型创新药，能够降低6岁以上儿童和成人的血

压，可以减少致命和非致命心血管事件的风险。

苯磺酸氨氯地平口服溶液用冻干粉是倍利年根据目前已获FDA批准的市售同类原

研产品进行改剂型开发，在临床上使用方便，用药计量准确，味道容易入口，能够提高儿

童患者的用药便利性、舒适性和顺从感，产品在室温下贮存，无需冷链运输和储存，能够

保障患者临床用药的安全性和准确性。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产品获批有利于丰富倍利年的美国产品布局，增强公司在医药市场的竞争力。 公

司将积极组织开展相关产品的市场推广、生产和销售工作，推动产品在市场上的广泛应

用，为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 产品市场销售受诸多因素影响，具有一定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